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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2〕95号

关于开展“12.4”劳动法制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

根据省总《关于开展2012年“12.4”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通知》精神，现就我市开展“12.4”劳动法制教育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以工会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重点，在广大工会会员和职工群众中广泛开展劳动法制教育，进一步提高各级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二、组织领导

市总工会成立由朱正荣副主席任组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12.4”劳动法制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法工部。各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相应成立领导机构。
三、活动内容
（一）工会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党的“十八大”会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创建和谐企业的重大指导意义，带头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促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增强劳动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二）广大工会会员和职工，学习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重点学习《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以及《江苏省实施〈工会法〉办法》、《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江苏省集体合同条例》、《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苏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与《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切实提高劳动者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四、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11月28至12月2日，各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制订本级教育活动方案。

第二阶段：12月3日至15日，组织实施宣传教育活动。

第三阶段：12月16日至18日，逐级上报活动总结。
五、工作要求

1.要充分认识开展劳动法制教育活动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意义，把省总《关于开展2012年“12.4”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通知》和我市《关于印发开展“宣传和谐企业，推进创建工作”主题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结合起来，认真贯彻落实。上述文件可从苏州市总工会网站“服务大厅”法律工作栏目下载。

2.请各地、各单位于12月3日前上报本级工会“12.4”劳动法制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联系人，并于12月18日前完成活动总结上报工作。联系人：何娇娥,电话：13063871157，电子邮箱：1057770293@qq.com，QQ：1057770293。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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